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報名相關資訊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及疑義處理】 

一、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4 月 13 日

10:00 至 4 月 19 日 21:00 止，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登入

本委員會網站「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系統」，檢視本委

員會所取得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

元表現)。 

(一)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可檢視第一~四學期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

檔案 

(二) 110 學年度以後之已畢業生，可檢視第一~六學期之中央資料庫學

習歷程檔案 

二、 如有疑義者，須於 112 年 4 月 20 日中午 12:00 前之每日上班時間，向就

讀學校提出疑義，逾期或未依招生簡章規定提出疑義申請者，視同確認中

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概不受理複查及申訴。 

三、 高級中等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應儘速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作業要點」第 4點明定「收訖明細」之規範，於三日內查明，若確實

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疏失，須依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主管權責單位規定辦

理更正，以維護考生第二階段甄試(審)權益。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網路登錄及繳寄証明文件】 

  ※此階段若為一般生則不須登錄 

一、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4 月 17 日 10:00 起至

4 月 19 日 17:00 止受理考生繳費身分審查。 

二、 若貴校欲為報名資格審查學生集體寄送資料，請報名學生分別先將個人

「繳費身分審查資料」平放（勿折）裝入信封內，每一信封袋僅可裝入 1

人報名資料，不可裝入 2 人以上之表件。信封正面貼上由系統產生列印之

個人「繳費身分審查專用信封封面」。請收齊學生「繳費身分審查資料袋」，

清點份數裝箱(袋)後，於 112 年 4 月 19 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寄送，

以便本委員會收件核校作業。 

 

【繳交報名費暨資格審查登錄與繳寄審查資料】 

一、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5 月 2 日 10:00 起至 5

月 8 日 24:00 止受理考生報名費繳交。 

二、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5 月 2 日 10:00 起至 5

月 9 日 17:00 止受理考生資格審查登錄與資料繳寄。 

三、 請考生於資格審查登錄時務必確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

始能於本招生「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時，選擇勾選清單



方式上傳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資料；若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之考生，系統顯示非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須於 112 年 5 月 9 日

17:00 前向本委員會提出疑義申請，逾期或未依本招生簡章規定提出疑義

申請者，即不具有前揭各項使用權益，其後亦不得再要求使用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四、 若貴校欲為報名資格審查學生集體寄送資料，請報名學生分別先將個人

「資格審查資料」平放（勿折）裝入信封內，每一信封袋僅可裝入 1 人報

名資料，不可裝入 2 人以上之表件。信封正面貼上由系統產生列印之個人

「資格審查專用信封封面」。請收齊學生「資格審查資料袋」，清點份數

裝箱(袋)後，於 112 年 5 月 9 日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寄送，以便本委

員會收件核校作業。 

 

【報名系統【選填校系科(組)、學程】】 

  ※此階段為通過資格審查之考生登錄選填 

一、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5 月 22 日 10:00 起至

5 月 26 日 17:00 止受理考生網路報名作業。請老師協助輔導貴校通過資

格審查考生登入「報名系統【選填校系科（組）、學程】」完成網路報名

【選填校系科（組）、學程】作業；考生至多報名 5 個校系科(組)、學程，

有採計技藝技能競賽、技術士職種（類）或專技普考及格證書類科之招生類別

內所有系科組學程皆可報名。 

二、 通過資格審查考生須完成「上網選填校系科（組）、學程並確定送出」、「繳

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及「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等步驟，才算完成報

名程序。 

三、 乙級技術士證及專技普考及格證書類科之增加甄審總分優待加分比率，依各職

類或類科所對應之招生類別相關度，請考生審慎選報校系科（組）、學程。各

職類之招生類別相關度，請參閱招生簡章第 3至 24頁「招生類別代碼及名稱、

適合甄審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技術士職種（類）及專技普考類科對照表」或

本委員會網站簡章查詢系統。 

 

【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暨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 

一、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訂於 112 年 6 月 7 日 10:00 起至各

校所訂截止時間止受理考生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暨繳交

指定項目甄審費用。 

二、 請依各校所訂定方式完成「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各校系科(組)、

學程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截止時間，請參閱本委員會網站「簡章查詢系

統」之「各校系科（組）、學程甄審條件」。 

三、 本委員會技優甄審作業系統項次 7【查詢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費方

式】，提供查詢各校繳費方式，考生可多加利用。 

https://ent15.jctv.ntut.edu.tw/Ins_Enter/login.aspx
https://ent15.jctv.ntut.edu.tw/gujRuleReport/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112&subId=168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112&subId=168


四、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修課紀錄不含第六學期，第六學期修課記錄(PDF

檔)由考生於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時自行上傳。 

五、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之考生於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期間，如發現學習歷程

中央資料庫提供之第五學期修課紀錄、第五至六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及多

元表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速向就讀學校反映外，考生仍須依各

校規定之上傳截止日前完成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及確認作業，以避免延

誤自身第二階段甄試(審)權益。 

六、 本作業階段，僅受理第五學期修課紀錄、第五至六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及

多元表現等疑義處理。 

七、 高級中等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應儘速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作業要點」第 4 點明定「收訖明細」之規範，於三日內查明，若確實

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疏失，應備文檢附更正資料逕向該生申請之校系科

(組)、學程辦理，以維護考生第二階段甄試(審)權益。 

 

【報名考生各階段狀態查詢】 

本委員會網站「高中學校作業系統→報名技優甄審學生查詢系統」112年 4月

17日起提供查詢貴校所屬應屆及非應屆畢業生，報名 112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

甄審入學招生資訊，請提醒欲報名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各階段作業。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kill/contents.php?academicYear=111&subId=169

